
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

等 別：三等考試
類 科：地政
科 目：土地政策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2450
頁次：1－1

一、於現行政策上，政府規劃 2025 年太陽能光電設置目標 20GW，其中屋頂

型目標 3GW，需要屋頂面積 3,000 公頃；地面型目標為 17GW，需要規

劃光電設備及併連線路土地約 2.5 萬公頃。另，107 年公告之全國國土

計畫，其「部門空間發展策略」亦提及將太陽能光電等再生能源設施納

入空間發展策略之一，並規定需以地面型專區方式推動。請問，依現行

之規定，太陽能光電是否可能以地面型之「專區」方式劃設？試從政策

與現行法制分析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為因應都市土地使用之需求，促進土地合理有效地利用，及兼顧社會之

公平正義原則，對於都市計畫變更案件，目前已有許多縣市政府分別依

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之規定，訂定都市計畫變更回饋規定。請問，依

據都市計畫法之規定，具備何種條件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

利關係人提供回饋？另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於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回饋

時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守那些都市計畫形成自由之法律界限原則？

（25 分）

三、由於發生重大公安事件，某市政府欲以公辦都市更新之方式，協助住民

可以盡早重建家園。惟住民卻意願不高，未能達成共識，導致該公辦都

市更新事業推動緩慢。請依現行規定說明何謂公辦都市更新？另我國推

動公辦都市更新未能有所成效之因素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依國土計畫法之規定，國土保育地區是依據天然資源、自然生態或景觀、

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布情形加以劃設，並按環境敏感程度，予以分類。

若是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圖公告後，原本區域計畫編定為農牧用地或建築

用地之土地被劃入國土保育地區後，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，並得禁止

或限制使用。在「保育」與「發展」的拉鋸中，請問該等原編定為農牧

用地或建築用地之既有農業使用權利或建築使用之權利應如何處理？

其處理之原則或基礎為何？（25 分）


